
《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9条
第一款规定： 经营者不得利用广
告或者其他方法 ， 对商品的质
量、 制作成分、 性能、 用途、 生
产者、 有效期限、 产地等作引人
误解的虚假宣传。

《反不正当竞争法 》 第24条
第一款规定： 经营者利用广告或
者其他方法， 对商品作引误解的
虚假宣传的， 监督检查部门应当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消除影响，
可以根据情节处以一万元以上二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2015年2月， 怀柔工商分局
执法人员在网上巡查工作中， 发
现某企业在互联网交易平台销售
某品牌空气净化器， 网页宣称该
品牌净化器甲醛去除率99.97%。
经执法人员到实地经营场所检查
发现， 该企业提供的该品牌型号
空气净化器检测报告显示， 该产
品的甲醛去除率为91.5%， 并未
达到网上页面中宣传的99.97%，
网上宣传内容与实际不符。 该企
业涉嫌用与事实不符的语言， 进
行了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 执法
人员依法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违
法行为， 消除影响， 并对当事人
处罚10000元。

目前， 部分净化器市场存在
认证乱、 数据乱、 宣传乱现象，
有的商家打着权威部门认证的旗
号， 对空气净化产品进行宣传，
而实际上根本不是正规机构或者
根本不存在。 有的商家检测报告
不规范， 检测环境、 时间、 数据
结构不统一等等 。 工商部门建
议， 选购空气净化器应到正规的
商场 、 超市或者电器专卖店购
买 ， 注意查看净化器的性能参
数 、 检测报告是否符合国标检
测， 根据净化器工作原理和种类
进行选择 ， 并保留好购货发票
等。

典型案例

工商提醒

江小培

宣传内容与事实不符
工商查处罚款一万元

【法律咨询台】

法规链接

随着空气质量成为人们关注
的热点问题， 空气净化器市场也
日益火爆。 但是部分经营者在销
售过程中， 违反诚实信用原则，
开展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行为，
误导了消费者对产品功能的判
断。 今年以来， 怀柔工商分局持
续开展空气和饮用水净化类生活
用品集中整治行动， 切实保障消
费者合法权益。

怀柔工商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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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 单位制度须经民主程序产生、 内容合法且向劳动者公示才有效
□王雪

《劳动合同法》 第4条规定 ：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规
章制度， 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
利和履行劳动义务。 上述规定中
用了 “应当”， 可见依法建立和
完善规章制度， 是用人单位的权
利， 同时也是其法定的义务。 实
践中， 由此引发的诉讼也在逐渐
增多。 因而， 越来越多的用人单
位意识到了严谨的规章制度对于
规范员工行为和管理企业的重要
性，。

那么， 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
对员工都有强制力和约束力吗？
“规章制度” 本身的制定过程又
该受到哪些约束？ 怎样才能获得
法律的认可？

案例1
违纪打伤同事被辞
诉公司支付补偿金被驳

2009年7月 ， 王某应聘到某
公司工作， 岗位为流水线工人。
2013年9月， 在公布国庆节值班
表时， 因王某认为班长李某没有
安排自己在国庆节值班， 无法拿
到法定的 “三薪加班费”， 于9月
16日找到李某理论。 为此， 王某
与李某发生争执 ， 情绪激动之
时， 王某出手伤人， 将李某打倒
在地。 后公司认为王某在工作期
间打伤同事， 行为恶劣， 给公司
造成了严重影响， 于2013年9月
29日以王某违反公司管理制度为
由， 将王某辞退。 为此， 王某将
所在公司诉至法院， 认为公司无
故解除劳动合同， 索要各项经济
补偿金共计49500元。

庭审中，公司辩称，公司在车
间墙壁上公示的《规章制度》中有
明确规定， 员工不得在工作时间
酗酒、 斗殴以及其他严重扰乱公
司秩序的行为， 否则公司有权辞
退。 王某打伤李某的行为严重影
响了公司的秩序， 公司是按章办
事，故不同意王某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认为， 王某与其
所在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中， 明
确约定了员工应严格遵守公司制
定的规章制度， 公司可依据本单
位规章制度给予相应处罚， 甚至
解除合同。 王某与单位因三薪加
班问题发生争执， 庭审中双方均
认可。 王某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是
事实， 公司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
合同的情形， 故据此判决驳回了
王某的诉讼请求。

说法：
《劳动合同法 》 第39条第二

款规定， 因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
单位的规章制度的， 用人单位可
以解除劳动合同。 而在其后关于
用人单位需支付劳动者经济补偿
金的相关规定中， 因严重违反用
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导致遭到解约
的劳动者， 并不在有权得到经济
补偿金的范围之内。 本案中， 王
某因工作上的异议在工作时间打
伤同事， 公司依据 “规章制度”
辞退王某的行为， 不属于 “无故
辞退”， 故王某无权要求公司向
其支付经济补偿金。

案例2
规定30岁前不得生育
单位制度违法被诉赔偿

2013年7月 ， 小张与某贸易
公司签订劳动合同 ， 期限为五
年， 岗位为销售专员。 在签订合
同之前， 人事部门的工作人员提
醒小张， 因公司业务的特殊性，
工作压力大 ， 员工需要经常出
差， 因此公司有关规章制度中规
定了 “女员工在30岁前不得生
育”。 因小张刚从学校毕业， 还
没有结婚， 对于仍旧玩心很大的
小张来说， 生育一事太过遥远。
考虑到这项工作的高工资和高福
利， 小张痛快地签上了自己的名
字 。 入职培训时 ， 在老师讲解
到相关企业规章制度时， 小张还
肯定的说， 自己30岁前根本就不
会结婚， 更别提生孩子了。 然而
计划总是不及变化。

2014年3月 ， 小张就遇到了
“白马王子” 并闪婚。 婚后， 因
公公身患绝症， 小张找到公司希
望能够提前生育， 遭到了公司的
拒绝。 为此， 小张提出了辞职，
但公司表示小张的工作期限为5
年， 如果小张坚决辞职， 需要按
照合同约定交齐违约金。

为此， 小张以公司规章制度
违法为由， 诉至法院， 要求判决
自己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 同时
索要经济补偿金2万元。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 公司规
章制度中规定的 “女员工在30岁
前不得生育”， 违反了法律对于
妇女生育权的相关规定， 损害了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经过法庭调
解， 小张与公司达成调解协议：
“小张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 公
司支付小张经济补偿金3000元。”

说法：
《劳动合同法 》 第38条第一

款规定， 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
反法律、 法规的规定， 损害劳动

者权益的， 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
合同。 《妇女权益保护法》 第26
条规定， 任何单位不得以结婚 、
怀孕、 产假、 哺乳等为由， 辞退
女职工或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第47条规定， 妇女有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 也有不
生育的自由。 本案中， 公司规章
制度中 “女员工在30岁前不得生
育” 的规定， 违法限制了女员工
的生育权， 因此不具有法律效力
和法律拘束力。 小张因此主张与
公司解除劳动的诉求， 应当得到
支持。

同时， 《劳动合同法》 第46
条规定， 因第38条导致劳动者解
除劳动合同的， 用人单位应当支
付经济补偿金。 据此， 小张还可
以向所在单位主张经济补偿金。

案例3
规章制度未经公示
单位据此炒人输了官司

梁某今年42岁， 系某机械厂
车间工人。 2011年3月 ， 梁某与
机械厂签订了劳动合同， 约定劳
动期限为五年， 梁某从事车间工
人的工作， 月工资为2500元底薪
加工作奖金 。 2014年 7月 16日 ，
梁某下了夜班后在宿舍休息了一
会儿， 上午十点， 饥肠辘辘的梁
某购买了一些熟食和一小瓶 “二
锅头”， 在车间一角自斟自饮了
起来 ， 被来车间巡视的厂长见
到。

随后， 厂里财物部门通知梁
某， 因其在工作场所饮酒， 违反
了厂里的纪律， 按照厂里的规章
制度， 厂里决定扣发梁某三个月
的奖金以示惩罚。 梁某找到厂长
说理， 反倒激化矛盾， 随后厂里
对梁某作出了辞退的处理。 梁某
不服， 将公司诉至法院， 要求继
续履行合同， 并判决公司扣发奖
金的决定无效。 梁某认为， 自己
在下夜班后吃些东西是人之常
情， 虽然饮酒， 但既没有影响别
人也没有喝醉， 公司所说的 “禁
止在工作场所饮酒” 的规定， 自
己从未见到也从未得知， 因此不
具有约束力。

庭审中，机械厂辩称，处罚梁
某的依据是公司于2007年公布的
“规章制度”， 当时公司组织过厂
里员工进行过学习， 而且还将上
述“规章制度”于2008年1月网发
在了机械厂的内部网站上。 并认
为梁某是在明知的前提下有了违
反公司规定的行为， 故不同意梁
某的诉讼请求。 对此，梁某表示，

其2011年才到厂里工作， 公司组
织的对“规章制度”的培训自己并
没有参加，且自己是车间工人，年
龄大不懂电脑， 根本没有上公司
内部网站浏览的机会。进公司后，
从未有人向其出示或讲述过相关
的规章制度， 故认为机械厂的说
法没有法律依据。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 机械厂
并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其将相关的
“规章制度” 对梁某做出过说明
或告知， 也无法证明梁某是在明
知的情况下仍旧在车间内饮酒。
因此， 机械厂的” 规章制度 “对
梁某没有约束力， 不能将此作为
处罚梁某的依据。 因梁某是在下
班时间， 且其行为并没有违反相
关的法律规定， 故法庭判决支持
了梁某的诉讼请求。 同时， 法庭
对梁某在工作场所饮酒的行为进
行了批评教育， 梁某表示自己以
后一定主动学习公司的制度并严
格遵守。

说法：
《劳动合同法》 第4条第四款

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将直接涉及
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和重
大事项决定公示， 或者告知劳动
者。 将规章制度公示或明确告知
劳动者 ， 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
务， 否则， 单位就不能据此约束
劳动者的行为， 也不能据此对劳
动者做出处罚。 本案中， 机械厂
并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其规章制度
明确已为梁某知晓， 故其规章制
度对梁某并不具有法律拘束力。

维权提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

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 》 第19条规定 ， 用人单位
根据 《劳动法 》 第4条之规定 ，
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
不违反国家法律、 行政法规及政
策规定， 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
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
案件的依据。

由此可知， 公司在制定规章
制度约束劳动者的行为时， 该规
章制度必须同时满足 “通过民主
程序产生” “内容合法” “向劳
动者公示” 三个条件， 才具有法
律拘束力。

此外， 规章制度在公示的过
程中， 用人单位还应该注意保存
公示的证据， 因为在诉讼中， 一
般对此负举证责任的责任方是用
人单位 ， 如果用人单位举证不
力， 则很可能要因此承担不利后
果。

■违纪打伤同事被开除 有权索赔？
■规定30岁前不得生育 是否合法？
■单位制定制度未公示 是否有效？

单位土规矩
员工都要遵守吗？


